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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2〕38 号

申请人：杜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禹王路派

出所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海龙，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，于 2022

年 4 月 14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2022 年 3 月 5 日向被申请人报案，申请人父亲的

坟墓被他人故意破坏、毁坏致使墓室坍塌，棺木破坏、尸骨暴露

达四个月之久，被申请人接警后，由刑警队员现场进行取证，后

由被申请人受案，一个多月来多次询问案件进展，办案人员均答

复正在调查，后又说破坏坟墓行为不是故意行为，要求私下调解

解决，但事后一直未处理，直至一个月后的 2022 年 4 月 7 日，

被申请人以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为由不予调查处理，应向其

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投诉或投案。事实上，在去年十月，村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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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某甲以堆土为由，已将该坟墓用大型钩机挖开，造成墓室坍塌，

墓室内棺材被掀翻倒在一边。将坟墓挖开后，置之不理，使尸骨

受到风雨侵蚀，破坏了民间风俗，扰乱公共秩序，同时使死者受

辱，对后人造成精神损害，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，对故意破坏污

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、丢弃他人尸骨、骨灰的行为作出 5 日以上

10以下拘留，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的行政处罚。

同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 302 条对于盗窃、侮辱尸体的处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的刑事处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八条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。而本

案无论是行政案件管辖、级别、地域、职权或者刑事案件都是被

申请人管辖范围，有据可查、有法可依。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

查通知书，无法无据，存在徇私、枉法不诉行为。请求撤销被申

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通知书，追究办案人员刑事责任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2 年 3 月 5 日 12 时 10 分，被申请人值班民

警接到示范区分局指派警情：“x 村民家的坟墓被故意破坏”，

接警后值班民警王某、张某立即出警赶往现场，因有案发现场，

遂通知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到场技术勘察，现场勘察情况为：

案发地有大车车轮痕迹，距被破坏坟墓十米处倾倒有数车土方，

申请人家的坟墓上方覆盖有少量土方，坟墓坟头较低没有明显标

记，坟包正上方有挖掘机作业痕迹，坟墓一侧有挖掘机作业挖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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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土坑，挖掘范围较大，导致坟头被挖，坟墓内放置棺材的坑道

漏有窄小缝隙，棺材未露出、未被损坏，该被损坟墓地表无明显

标识，地表不能识别为坟墓。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和坟墓被损程度，

处警民警分析应是工程施工时误将坟墓地表堆土挖开，为单方责

任事故导致，非主观故意毁坟侮尸，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，

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之

规定：“对于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在接报案时能够

当场判断的，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

人、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，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

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

的，应当书面告知，但因没有联系方式、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

法书面告知的除外”，将结论当场口头告知申请人，并告知应自

行去法院进行民事诉讼，申请人现场表示没有异议且对民警处置

表示认可。后处警民警对现场调查情况进行拍照证据固定，并将

申请人接到派出所询问，便于案件后期调解、举证或民事诉讼。

在询问申请人时，民警再一次告知其所报称的毁坟警情不属于案

件，出警民警已进行了现场勘察和证据固定并在接处警本上予以

记录，将来民事诉讼可以帮其举证，民警语言表述清楚，申请人

再次表示同意，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、按指印，从值班民警现场

勘察至告知申请人处理意见，x 村书记杜某乙一直在旁陪同。被

申请人后来通过对申请人所在村数天的摸排走访，了解到 x 村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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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杜某丙曾于 2021 年 11 月份左右在案发地附近倾倒过土方。遂

找到杜某丙进行询问，杜某丙陈述其因存放工地渣土，曾找渣土

车在案发地倾倒过土方，当日施工渣土车在倾倒土方时车胎曾将

地面轧出一个大坑，车胎深陷导致车辆无法行驶，后渣土车司机

便联系工地挖掘机在深陷车胎两侧挖掘，直至大车顺利驶出，但

现场救援的挖掘机及施工的渣土车司机事后并未向其说过现场

挖到坟墓，所以其对现场是否有坟墓被损坏并不知情。后民警向

其告知了申请人报警情况，杜某丙明确表示如真是损坏了申请人

的坟墓，愿意与申请人沟通协商解决，民警将此纠纷线索推送流

转至该村村委，并协调村委进行调解。2022 年 3 月 20 日，被申

请人组织申请人与杜某丙儿子杜某甲进行调解，调解过程中申请

人表示其迁坟费用 6000 元全部由杜某丙方承担，杜某丙方表示

只愿承担部分责任，愿意拿出 1000 元至 2000 元补偿申请人，后

经民警调解建议两家平摊迁坟费用，但申请人坚持要对方承担全

部费用，双方协商未果，申请人离场。鉴于双方调解未达成协议，

被申请人民警第三次口头告知申请人此事为民事纠纷，应到法院

进行民事诉讼，并流转村委继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后杜某丙与

申请人弟弟杜某丁达成和解，与申请人仍无法达成协议。鉴于申

请人之前对被申请人三次口头告知内容无异议后又产生异议，被

申请人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三

款之规定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向申请人书面出具了《不予调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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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告知书》。 (一)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“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

违法，请求撒销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十

八条规定：“公安机关受理报案、控告，举报，投案后，认为属

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应当立即进行调查；认为不属于违反治

安管理行为的，应当告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投案人，并

说明理由”；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规

定：“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、控告、举报、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

疑人投案分别作出下列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在接报案登记中注

明：（三）对于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在接报案时能

够当场判断的，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

送人、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，报案人、控告人、

举报人、扭送人，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

断的，应当书面告知，但因没有联系方式、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

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”。本案中申请人 2022 年 3 月 5 日 12 时 10

分报案，被申请人值班民警接到报警后受理报案，并立即出警赶

往现场，并通知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到场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技

术勘察，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和坟墓被损程度分析判断应是工程施

工时误将坟墓地表堆土挖开，为责任事故导致，非主观故意毁坟

侮尸，没有违反治安管理和刑法的行为发生，需民事诉讼，出警

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和拍照证据固定、在接处警本上予以记录

登记、对申请人制作了询问笔录，并将出警结论“其报案不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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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不予受理”和解决途径当场口头告知申请人，申请人现场对

民警口头告知未提出异议。后期处置过程中民警又先后两次口头

告知申请人，申请人均对被申请人民警告知“其报案不构成案件

不子受理”内容无异议，在民警帮助其找到另一方并组织调解后，

双方因未达成协议，申请人才产生异议，故被申请人根据《公安

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向申请人

书面出具了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》进行告知。被申请人对申请

人 2022 年 3 月 5 日 12 时 10 分报案处置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程

序符合上述规定，不存在违法。(二)申请人提出“2022 年 3 月 5

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报案，申请人父亲的坟墓被他人故意破坏、

毁坏致墓室坍塌，棺材破坏、尸骨暴露达四个月之久，被申请人

不受案”。2022 年 3 月 5 日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，与刑事侦查大

队技术中队出警现场，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技术勘察和拍照证据固

定，在接处警本上登记记录，对申请人制作询问笔录，并将“其

报案不构成案件”进行了现场告知，民警对申请人所报警情处置

时，申请人全程在场，在对申请人询问笔录中其陈述“挖机将坟

上的土堆挖开，挖出了大坑，放置坟墓的土坑被挖的漏出一条缝，

我最后 2021 年的 12 月月底去的，一切正常”。以上事实有杜某

的询问笔录、现场勘察照片说明、执法仪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出警现场及申请人当日询问笔录均与申请人提交的复议申请书

中所述“被他人故意破坏、墓室坍塌，棺材破坏、尸骨暴露达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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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之久，分局禹王所不受案”不符，且申请人复议申请书中提

供的照片为其后期迁坟时照片，非其报警时第一现场照片，其所

提言论及提供照片为其个人主观臆想、歪曲真相。（三)申请人

提出“2021 年 10 月，村干部杜某甲以堆土为由，已经坟墓用大

型钩机挖开，造成墓室坍塌，墓室内棺材被掀翻倒在一边，尸骨

暴露至 2022 年 3 月 5 日发现报案时长达四个月之久，在社会上

造成了恶劣影响”。经走访了解，申请人坟墓所在地已于 2019

年 3 月被 x 征收，杜某已领取了该土地征迁款，x 村在土地征收

后组织对征收土地（含申请人坟墓所在地）地面附属物进行了机

械清理。通过对杜某丙、杜某戊、杜某己、秦某、马某、杜某庚

等多位同村村民及渣土车所有人孙某询问证实：2021 年 11 月左

右，杜某丙因存放工地渣土，曾找渣土车在案发地倾倒过土方，

施工渣土车在倾倒土方时车胎曾将地面轧出一个大坑，车胎深陷

导致车辆无法行驶，后渣土车司机便联系工地挖掘机在深陷车胎

两侧挖掘，直至大车顺利驶出，现场指挥渣土车倾倒土方的实为

杜某丙，而非杜某丙的儿子杜某甲。申请人报警当日，民警现场

技术勘察和拍照固定的证据中未发现有其所说的“造成墓室坍

塌，墓室内棺材被掀翻倒在一边，尸骨暴露”情况。(四)被申请

人有案不立、有罪不究，涉嫌渎职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

三百零二条规定：“盗窃、侮辱、故意毁坏尸体、尸骨、骨灰罪
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”。司法解释对此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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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“盗窃”是指以秘密窃取方式，将尸体或尸骨置于自己实

际支配下的行为；判断是否侮辱尸体，主要看主观上是否有侮辱

尸体的故意，主观上没有刑法上的侮辱或故意毁坏他人尸体的故

意，不能适用此规定；故意毁坏他人坟墓的行为目前法律并没有

规定其刑事责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五

条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；情节

严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（一）故意破坏、污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、丢弃他人尸骨、骨灰

的”。《河南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标准》中规定：“故

意破坏、污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、丢弃他人尸骨、骨灰的”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情节严重：对他人的坟墓破坏程度比较严重

的；因破坏，污损坟墓行为导致纠纷、矛盾激化，引发治安、刑

事案件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。毁坏、丢弃他人尸骨、骨灰，导

致无法复原的；因毁坏、丢弃他人尸骨、骨灰，导致纠纷、矛盾

激化，引发治安、刑事案件的。因毁坏、丢弃他人尸骨、骨灰，

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其他社会危害后果的”。本案自接警到后期

处置，均无证据证明申请人所报警情中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，

未有证据证明杜某丙存在“主观故意”，现有证据尚达不到受立

案标准，无证据证实申请人家的坟墓被损坏存在违反刑法和治安

管理处罚的行为，被申请人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办理程序合法，

警情定性准确，证据和事实清楚，不存在有案不立、有罪不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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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渎职的情况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在办理 2022.03.05x 村杜

某坟墓被破坏案过程中，对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主

要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量裁适当、适用法律正确。

请求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。

经查：2022 年 3 月 5 日 12 时 10 分，被申请人接申请人报警

称：“自家地里的坟被挖了”，接警后被申请人指派民警赶往现

场，后通知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到场技术勘察，经现场勘察发

现：案发地有大车车轮痕迹，距被破坏坟墓十米处倾倒有数车土

方，申请人家的坟墓上方覆盖有少量土方，坟墓坟头较低没有明

显标记，坟包正上方有挖掘机作业痕迹，坟墓一侧有挖掘机作业

挖出的土坑，挖掘范围较大，导致坟头被挖，坟墓内放置棺材的

坑道漏有窄小缝隙，棺材未露出、未被损坏。被申请人根据现场

勘察情况和坟墓被损程度，排除毁坟辱尸嫌疑，判断是工程施工

时误将坟墓地表堆土挖开。后处警民警对现场调查情况进行拍照

证据固定，在询问申请人时告知应是有人施工时不小心挖开所

致，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上签字、按指印。后被申请人通过对申请

人所在村部分村民及杜某丙进行询问，杜某丙称曾雇人于 2021

年 11 月份左右在事发地附近倾倒土方，施工渣土车在倾倒土方

时陷入地面无法行驶，后找挖掘机在深陷车胎两侧挖掘，直至渣

土车顺利驶出，其后得知当天挖掘时不小心将申请人家的坟墓挖

坏，便与申请人协商解决，最终未协调成功。2022 年 4 月 7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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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作出本案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》，申请人不服，向本

机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五

条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；情节

严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故意破坏、污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、丢弃他人尸骨、骨灰

的”。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规定：“公

安机关应当对报案、控告、举报、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

分别作出下列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在接报案登记中注明：（三）

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

的，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

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，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

送人、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，应当

书面告知，但因没有联系方式、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

知的除外”。本案中，从被申请人提交的案发现场照片、视频资

料、相关当事人及证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来看，申请人家的坟墓

不存在被故意破坏、毁坏等情形，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及时处警，

对现场进行勘察，对申请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，已履行了

法定职责，在已告知申请人不构成案件后，又作出案涉不予调查

处理告知书符合法律规定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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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6 月 10 日


